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荣之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的

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荣之联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概述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拟与北京致汇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致汇科技”）、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融鼎新”）、拟成立的管理层投资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层投资平台”）以现

金方式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北京金智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智信”或“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其中荣之联以自有资金出资 750

万元认购其 15%的股权。北京金智信科技有限公司将全方位整合股东各方在金融

和科技领域的资源，开发建设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行业的核心业务系统，打造全

新的金融业务管理框架，实现数据、业务、管理的全面升级，提高各类金融机构

在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信息科技化水平。 

致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荣之联的控股股东、董事长王东辉先生。因此致汇

科技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系荣之联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了荣之联的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二、 合作方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北京致汇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 13 号院地下一层 FB117-56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AMHQ2Y 

委托代表：王黎煜 

出资金额：7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

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咨询；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北京极至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有限合伙人王

东辉出资 250 万。北京极至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东辉。 

关联关系：荣之联控股股东、董事长王东辉先生为致汇科技的普通合伙人北

京极至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故王东辉先生为致汇科技的实际

控制人。除以上关联关系外，致汇科技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二）非关联方介绍 

1、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2 号楼 268 房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东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股 100%。 

2、管理层投资平台 

拟设立管理层投资平台情况如下：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达孜县鼎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刘太英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金智信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胡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

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计算机软件技

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软件销售；电子商务平台

网站技术开发；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评级咨询；从事广告业务；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自有设备租赁；企业营销策划；翻译服务；会务服务；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企业形象策划；金融产品的研究开发、组合设计、咨询服

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投资基金等的各类交易相关配套服务，金融和经济咨询服

务、市场调研及数据分析服务，金融类应用软件开发及销售，电子商务，百货、

文化办公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的销售，票务服务，代理各类广告，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会务服务，商务咨询，财务咨询（以工商审核通过的项

目为准）。 

荣之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东辉先生将在金智信科技公司担任

董事一职。 

四、拟签署的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致汇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层投资平台、达孜县鼎升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金智信管理层代表。 

（二）合资目的及经营期限 

合资目的：拟全方位整合本协议各方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资源，提高各类金

融机构在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信息科技化水平。 

经营期限：20 年 

（三）出资金额及缴付时间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缴付日期及金额 

营业执照下发后

30 工作日内 

2018 年 4

月 30日前 

2019 年 4

月 30日前 

中融鼎新 2500 50% 750 750 1000 

管理层投资平台 1000 20% 300 300 400 

荣之联 750 15% 225 225 300 

致汇科技 750 15% 225 225 300 

合计 5000 100% 1500 1500 2000 

（四）董事会、监事会构成 

公司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公司设监事一名，不设监事会。 

（五）业绩承诺 

管理层投资平台及管理层对金智信从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的业绩作如下承

诺：金智信第一个会计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00 万元；公司第二个会计年度

及后续任一会计年度的业绩目标以经公司董事会有效决议审议通过或中融信托

制定的子公司绩效考核制度的数据为准。 

如公司成立或注销之日所在年度不足一个会计年度时，管理层及管理层投资

平台承诺公司应实现的营业收入应不低于该年度公司实际存续天数÷365 与当年

度承诺业绩之乘积。 

（六）竞业禁止业务 

1、管理层及合作方委派的管理人士应于金智信设立日与金智信签署一份《竞

业禁止协议》； 



2、管理层及管理层投资平台应确保管理层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及合作

方向公司委派的经营管理人员于其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同日签署《保密及不

竞争协议》； 

3、管理层被罢免公司职务、提出终止本协议项下合作、被解除劳动关系等

情形下，中融鼎新有权决定经营管理团队人员的去留，管理层不得带离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以自己名义或为第三人招揽中融鼎新决定留用的人员。否则，

管理层就前述招揽所获益部分应归中融鼎新所有且应对中融鼎新和/或公司就此

可能发生或招致的一切损害、损失及花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花费以及对

权利主张进行调查的成本）进行赔偿，管理层投资平台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合作方委派人员及经营管理人员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不应自行、与任何人、

企业或公司共同或为其代表做出下列行为：（1）引诱或致力于劝离现为或曾为金

智信的管理人员、经理、高级雇员、工程师、设计师、代理人或顾问的任何人；

(2) 引诱或致力于从金智信处劝离现为或曾为金智信的客户或顾客的任何人；（3）

与金智信目前或未来客户从事与金智信产品业务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交易，全部

收益最终归属于公司的除外；（4）致力于从金智信处劝离现为或曾为金智信的或

业务合作方的任何人，无论该等人是否会因转移业务而构成违约。 

（七）违约 

1、本协议任何一方（包括其他管理层方）未按本协议规定缴纳出资额时，

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其他守约方支付应出资但未出资额的 0.1％作为违约金。 

2、如根据合伙协议某管理层方逾期三个月未缴纳或完全缴纳出资的，除上

述约定的违约金外，中融鼎新有权取消其作为管理层投资平台有限合伙人的资格，

中融鼎新取消其作为管理层投资平台有限合伙人的资格的，该管理层方应将其持

有管理层投资平台全部份额转让给中融鼎新指定的其他管理层方。 

3、中融鼎新逾期三个月未缴纳出资的，管理层可解除本协议。合作方逾期

三个月未缴纳出资的，其他方可解除本协议。 

4、如合资协议项下任何一方管理层方应向中融鼎新/鼎升资本转让份额但该

方未转让，则每迟延一日，该违约方应按照应转让份额交易总对价 0.1％的标准

向中融鼎新/鼎升资本支付违约金。且在不影响或削弱中融鼎新/鼎升资本和/或公

司根据本协议、章程、合伙协议及适用法律规定享有的其他权利及救济的前提下，



如违约金不足以覆盖中融鼎新/鼎升资本和/或公司就此可能发生或招致的一切损

害、损失及花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花费以及对权利主张进行调查的成本）

的，违约方还应就不足部分进行全额赔偿。 

5、因本协议由于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解除的，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外，

还应承担公司设立的全部费用，守约方还有其他损失的，违约方应予以赔偿。 

五、近一年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近一年，荣之联与致汇科技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六、投资的目、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依托于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和变革，金融行业从其产品服务到内部管理等都

处于急剧的提升和飞速的发展中。中融信托是集私募投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

业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金融服务机构，在泛资管机构中多年的行业积淀深刻了

解市场客户需求。通过与其合作，公司业务将深入以打造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

内部管理为一体的综合金融科技服务公司，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成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生态平台的运营服务商。 

2、存在的风险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变更，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调控政策也在不断调

整中，监管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可能会影响本项目原经营计划，同时在向市场推

广新型技术产品服务时可能会面临市场及用户对本产品及对应价格接受程度的

变化，进而影响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在开发推广周期中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拟使用公司自有流动资金，公司对项目所需投资进行了分析论证和

估算，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伤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在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后，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东辉先生回避表



决，除此以外其他董事均表决同意。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对外投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海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东辉先生回避表决，除此以外其他董事均表决同意。

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刘  皓                  刘迎军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25 日 




